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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春走基层”勾勒更多奋进者剪影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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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各新闻单位要把“新春走基层”活
动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的
重要开篇，组织广大编辑记者不断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入基层
一线、深入群众生产生活，充分报道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展示祖
国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的美好景象，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据 1 月 17
日《人民日报》）

光阴流转、时序更迭。不经意间，
虎年春节将如约而至。春节是我们国
家最隆重、最热闹、最盛大的传统节
日，也是新闻从业者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贴近基层的重要时段、关键时期。
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新闻单

位要把“新春走基层”活动作为迎接党
的二十大主题宣传的重要开篇，可谓
意义深远。

“新春走基层”是中宣部 2011 年 1
月起组织开展的全国性基层采访活
动，10 多年来，广大新闻工作者植根
于广袤田野、深入到工厂车间、穿行
于疫情一线、奔赴于扶贫攻坚战场，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
动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纵
深开展，用自己的笔触、手里的相机
推出许许多多精品力作，为社会传递
了满满的正能量，为无数奋斗者勾勒
了奋进的剪影，深受社会公众的推崇
和喜爱。

“笔下千钧重，肩头万斤担。”2022
年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

年，为给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的
氛围，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各
级新闻媒体都需要按照中宣部“新春
走基层”活动的要求，积极主动担责、
躬身力行担当，充分利用虎年春节时
段，去触摸新时代的律动，去聆听更多
群众的真知灼见，将精力聚焦于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将镜头对准
疫情防控、就地过年，将笔触伸向移风
易俗、为群众办实事……只有如此，广
大新闻工作者才会不负时代和人民的
嘱 托 ，才 能 写 出 鲜 活 、有 生 命 力 的
作品。

“以人民为中心”毫无疑问是“新
春走基层”活动的正确落脚点和出发
点，广大新闻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站
稳人民立场，用更多“小人物”的侧面

折射时代的变化。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媒体报道的“春运母亲”触动人心，感
动了整个中国，“肩上扛的是生活，怀
里搂的是希望”——10 多年前被行李
压弯了腰、怀抱着孩子的母亲，是我们
这个社会基层最普通人努力的样子；
10多年的奔波中，她走出了大山，日子
越来越好，让人欣慰。正如《中国青年
报》的评论指出的，公众之所以被这个
母亲感动，是因为她的经历里不仅写
满了普通人的奋斗，更记录着春运和
时代的变迁，记录着一个社会和国家
追求美好生活的厚重故事。

期待“新春走基层”勾勒更多奋进
者的剪影，期待广大新闻工作者用更
多的乡土气息和人文关怀，饱蘸民生
笔墨，生动立体地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残联、中央文明办、教育
部、工信部等 12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扶残助残文明实
践活动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十
项重点任务：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残疾人事业重要论述的学习宣
传；加强社会宣传和大众传播；广
泛深入开展“全国助残日”活动；实
施党员帮扶残疾人行动；深化志愿
助残服务活动；开展扶残助残文明
实践行动；实施文化领域助残行
动；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行动；开
展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
动；讲好残疾人故事，树立国家尊
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形象。（据 1
月 13 日新华社）

据介绍，这是我国第一次对扶残
助残行动进行制度化、常态化安排。
此次意见发布将扶残助残行动与我
国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有利于社
会公众将扶残助残意识进一步转化
为行动自觉。

据中国残联统计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国内各类残疾人总数已
达 8500 万，约占国内总人口的比例
为 6.21%。虽然我国人口残疾率与世

界相比，在平均水平上基本相同，但
由于我国残疾人口绝对数量多，在
整体负担上显然较重。让残疾人跟
正常人一样，拥有学习、工作和生活
的权利，生存与发展的质量不受影
响，实施扶残助残行动就显得重要
而迫切。

由于身体存在一定的缺陷，残疾
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可能也会受
到一定影响，对他们进行扶助不仅
是一种道德责任，更是一种法定义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规定，全社会应当发扬人道主义
精神，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
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在全社会共同
努力下，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
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以“十三
五”为例，我们在保障残疾人享有各
种权利，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和发
展权，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绩固然
可喜，但实现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我们“依然在路上”，仍离不开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努力。时下，
因个别人的歧视与偏见依然存在，残

疾人的权益保护还面临着一定挑战。
要进一步激活全社会参与扶残

助残的热情，需要凝聚共识、全员协
同、形成合力。要让尊重、保护和扶
助残疾人成为更加蔚然的社会风
尚，需要构建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机
制。要让扶残助残行动更加蓬勃，就
应以文明实践为载体，来促进具体
措施的落实、落地。《关于进一步推
进扶残助残文明实践活动的实施意
见》的出台以及十项重点任务的具
体安排，为推进保障残疾人权利事
业提供了新的路径。

扶残助残是文明实践的具体体
现之一，其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社会
公众文明素养的高低，社会公众文
明素养越高，扶残助残文明实践开
展得越好，则扶残助残的效果就越
佳。《关于进一步推进扶残助残文明
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的印发，是我
国第一次对扶残助残行动进行制度
化、常态化安排，将扶残助残作为我
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促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
障残疾人权益，具有深远而重大的
意义。

父 母 离 异 后 ，8
岁 的 孩 子 被 丢 给 保
姆，父母均未积极履
行 应 尽 的 监 护 和 养
育义务……2022 年 1
月 6 日，湖南长沙天
心区法院发出全国首
份《家庭教育令》，要
求获得孩子抚养权的
母亲与孩子同住，亲
自养育。2022 年 1 月
以来，湖南、广东、广
西、江苏、四川、福建、
内蒙古、江西、山东、
海南等多地法院陆续
发 布 了《家 庭 教 育
令》，督促家长“依法
带娃”。(据 1 月 15 日
澎湃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十四条规定：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
堂、家长是第一任老
师的责任意识，承担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
教育的主体责任，用
正确思想、方法和行

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
和习惯。然而，一些家长并不懂如何科
学育子，对孩子缺乏责任心，疏于管
教。法律需要严格执行才会被人们敬
畏。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教育令》能
有效督促家长科学育子、负责任育子。

据报道，在江西南昌青云谱区人
民法院最近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法院
对法定监护人张某怠于履行监护责任
的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对其发出《家
庭教育令》。要求张某多关注孩子的生
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与孩子母
亲、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至
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孩子的
详细情况；裁定张某定期通过电话、网
络视频等方式与孩子交流沟通，保持
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积极引导
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法院提出
的这些要求，其实都是家长科学育子、
负责任育子的必要做法。

毫无疑问，全国多地法院近期发
出的《家庭教育令》，有利于依法纠正
一些家长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
任，有利于纠正一些家长不正确乃至
违法的教育方法。一些地方在发出《家
庭教育令》后，还要让家长接受相关培
训；一些地方法院会和邀请的专家一
起对具体案件的具体家庭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的结果提出个性化意见。这
些措施可有效保障一些家长迈向科学
育子之路。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
永远相伴的老师。可一些家长并不懂
得如何科学育子，并不清楚自己的监
护责任和管教责任，或对孩子过于溺
爱，或对孩子粗暴动手，或对孩子放任
不管，这些均会导致孩子在性格和心
理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孩子变得不健
康，甚至导致孩子走上犯罪道路。《家
庭教育令》的发出，不仅严格执行了法
律，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更是起到督促
家长科学育子、负责任育子的效果。

作为家长，需要积极主动，不断学
习家教知识，不断提高家教水平；同
时，还要向相关部门寻求专业帮助，切
实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
教育的主体责任，培养出身心健康的
孩子。

近年来，盲盒以其创新营销和
消费方式成功“俘获”大批年轻消费
人群。但由于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
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在盲盒经营过
程中滋生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
了规范发展，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发布了《上海
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指引规
定，盲盒内商品实际价值应与其售
卖价格基本相当，单个盲盒的售价
一般不超过200元，且盲盒经营者不
得向 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盲
盒。（据1月15日新华社）

在好奇、猎奇心态驱使下，盲盒
经济快速发展，俨然成为一种无法
忽视的经济新模式。从玩具到文具，
从图书到食品，网友调侃的“万物皆
可盲盒”似乎成为现实。与传统消费
模式相比，盲盒式消费模式具有创
新，乘着盲盒经济的东风，一些小众
品牌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但是，随着盲盒经济盲目发展，
一些问题慢慢出现了。比如，一些危
险的、不该进行买卖的动物进入到
盲盒经济里面；一些盲盒的价格很
高，但物品的价值却很低，有欺骗消
费者的嫌疑；某国际餐饮企业推出
的“食品盲盒”有诱导消费者过度消
费进而浪费的嫌疑……盲盒经济的

发展，因缺少足够的规范与监管，侵
害了一些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这般现实语境下，上海出台
监管规定，对盲盒经济进行规范与
引导，恰逢其时。一方面，上海的监
管规定将盲盒一条线上的主体都纳
入监管，包括以盲盒为主要经营业
态的主体，以促销宣传为目的、零星
开展盲盒经营的主体，以及为盲盒
经营提供推广、策划、营销等服务的
主体。另一方面，监管规定给盲盒经
济画好了红线，比如法律法规明确
规定禁止销售、流通的商品，不得以
盲盒形式进行销售；盲盒的价值与
价格相差不能太大，盲盒的售价最
多不能超过200元；对8岁以下的孩
子，不能卖给他们盲盒产品，等等。

可以预期，随着监管规定出炉，
上海当地盲盒经济的发展会变得规
范，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必要保护。
为更好地规范盲盒经济发展，各地
也应向上海看齐，根据本地实际出
台自己的监管规范，让盲盒经济的
发展规范化。

别让“盲盒风”成为“盲盒疯”，这
应该是社会共识。希望上海的盲盒监
管规定能发挥必要的“蝴蝶效应”，带
动各地都积极行动起来，让盲盒经济
行驶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日前，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发
布 2021 年控烟投诉数据。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无烟北京”微
信公众号平台收到群众对违反《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规定的投
诉举报线索11631件（2020全年投诉
举报 9721 件），同比增长 19.6%, 同
时，2021 年居民楼内违法吸烟投诉
创历史新高。（1 月 16 日《北京青年
报》）

居民楼吸烟投诉创历史新高，
这表明当下居民楼吸烟现象较为严
重，让部分居民深恶痛绝，顾不得邻
里面子而选择投诉，也表明居民禁
烟意识在提高，已经认识到住户在
居 民 楼 吸 烟 同 样 属 于 违 规 吸 烟
行为。

从公共道德层面说，业主、租户
在居民楼吸烟是不文明行为，缺少
公德心。业主、租户不在家里吸烟，
选择在楼道、电梯吸烟，说明他们清
楚吸烟有害健康，在家里吸烟会危
害到家人健康。在居民楼吸烟，致使
邻居吸食二手烟，也会危害邻居的
身体健康，而且烟味久久无法散去。

从法律角度讲，居民楼并非禁
烟的法外之地。虽然居民楼不是人
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公共场所，但
居民楼的楼道、电梯明显不同于住
户家中，属于业主、租户及其亲朋好
友等特定人群可以进入的公共场
所，且是室内区域，这一点毋庸置
疑。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
九条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
吸烟”，业主、租户在居民楼的楼道、
电梯吸烟属于违规吸烟行为。

眼下，北京居民楼违规吸烟越
发严重，投诉创新高，与不少烟民仍
没认识到在居民楼吸烟属于违规吸
烟有关，不少烟民觉得楼道在自家
门外，不算公共场所的室内区域，也
与居民楼吸烟的违规成本过低有

关。即便居民楼违规吸烟投诉创新
高，但在居民楼违规吸烟的烟民却
很少被处罚，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
烟民认为在居民楼吸烟不违规的错
误认知。

要 让 居 民 楼 不 再 是 禁 烟“ 盲
区”，需要执法部门强化执法，处罚
在居民楼违规吸烟的烟民。根据《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个人违反规定，在其他禁止吸烟
场所或者排队等候队伍中吸烟的，
由市或者区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五十元罚款，拒不改正
的，处二百元罚款。执法部门有必要
抓一些典型案例，以案普法，明确居
民楼吸烟违规，让烟民清醒认识到
这一点，以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同
时，应引导物业在远离居民楼的户
外空间建设“吸烟亭”，满足部分烟
民业主的吸烟需求。

据《人民日报》1月13日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它
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大衣已经洗得发白，衣袖也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变得僵硬。展开大
衣，绿的、红的、蓝的、灰的……大大小小的补丁足足有296块，原有的羊皮里子已看不出来。296
块补丁，无声讲述着一代代屯垦人扎根边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动人诗篇。 王怀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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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盲盒风”发展为“盲盒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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